
-1-

宁委发〔2022〕29 号

各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市委各部委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

单位：

根据《南京市关于高层次人才举荐的工作方案(修

订)》,我市开展了第三批高层次人才举荐工作。经举荐委员

推荐、举荐委员会审议和网上公示，批准林安宁等 39 人为我

市第三批高层次举荐人才，现予公布。请相关区和部门及时

做好举荐人才扶持政策服务兑现等后续工作。








